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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司〔2020〕26 号

海口市司法局
关于开展 2019 年度专职人民调解员

考核的实施方案

为做好 2019 年度专职人民调解员考核工作，根据《海

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》、《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

考核办法》、《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

纷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局

研究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：

一、考核时间

考核时间从 2 月 26 日开始，4 月 3 日结束，具体时间由

各区司法局自行安排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考核内容为学习教育、法治宣传、遵守纪律、开展业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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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廉情况等五个方面，具体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 1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成立市、区专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由

市、区司法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相关业

务部门人员为成员。负责组织、协调开展 2019 年度专职人

民调解员考核工作。

五、考核方式

属于区管的专职人民调解员，由各区司法局自行组织考

核。属于市管的专职人民调解员，由市司法局组织考核。考

核采取听汇报、查卷宗、看台账资料、走访镇（街道）、村

（居）相关领导和人员了解情况等方式进行，对照评分标准

逐项考核，结合日常排查、调解工作和阶段任务完成情况，

综合进行打分。

六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个人总结和对照考核评分标准进行自评（2 月 28

日前完成）。被考核专职人民调解员按照岗位职责和所承担

的工作任务进行总结，填写《专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登记

表》，对照《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年考核评分标准》进行

自评。

（二）组织考核（3 月 7 日前完成）。考核组深入镇（街

道）司法所、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，依据《专职人民调解员

年度考核评分表》标准，对专职人民调解员 2019 年度开展

工作情况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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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出考核等次建议（3 月 11 日前完成）。在村（居）

工作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由村（居）、镇（街道）调委会主任

根据完成工作情况和个人总结，在《专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

核登记表》相应栏内写出评语和考核等次建议；在镇（街道）、

区、行业性专业性等其他部门工作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由所在

单位负责人根据完成工作情况和个人总结，在《专职人民调

解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》相应栏内写出评语和考核等次建议。

（四）审核评议（3 月 14 日前完成）。市、区考核领导

小组对主管领导的考核等次意见进行审核，评议拟定考核等

次。

（五）公示（3 月 20 日前完成）。对拟定优秀等次的

专职人民调解员在本系统范围内进行公示 7 天，对有反映经

核实不符合该等次条件的，必须重新核定考核等次。

（六）确定考核等次（3 月 27 日前完成）。由市、区

考核领导小组确定考核等次，将确定的考核等次填写在《专

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》相应栏内。

（七）反馈考核结果（4 月 3 日前完成）。将考核结果

反馈给被考核专职人民调解员，由其本人在《专职人民调解

员年度登记表》相应栏签署对考核结果的意见。

七、优秀等次比例

优秀专职调解员的比例不得超过本辖区专职人民调解

员总数的 15%。

八、年度考核结果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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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海口市专职人民调

解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海

府〔2019〕48 号）规定，被评为优秀专职人民调解员，将作

为落实“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奖励”制度、受到表彰和奖

励的重要依据。各区司法局根据《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预

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奖励办法》第六条规定奖励比率，向市

司法局推荐一、二、三等奖人选，填写《海口市专职人民调

解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奖励审批表》，对符合奖励条件

的，由市司法局审批，报市人民政府予以奖励。

九、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开展专职人民调解员 2019

年度考核工作是加强我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一项

重要措施，也是激发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活力、促进人民调

解工作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区司法局要高度重

视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，高质量完成

好 2019 年度专职人民调解员考核工作。

（二）认真准备，有序推进。各司法所、行业性专业性

调委会要认真收集和汇总各种资料，准备好专职人民调解员

考勤登记表、人民调解工作相关台账和卷宗，确保考核工作

有条不紊进行。

（三）如实填报，严禁造假。每一名专职人民调解员要

认真对照《专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评分标准》，客观真实

对本人 2019 年度完成工作情况进行自我评分，填报《专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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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调解员 2019 年度考核登记表》（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

填写附件 2，镇（街道）、区、行业性专业性等其他专职调

解员填写附件 3）。各区司法局、司法所要认真严格对专职

人民调解员填报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审核，确保真实有效，

严防弄虚作假。对弄虚作假的专职人民调解员予以解聘，对

区司法局、司法所工作人员不认真负责，造成有弄虚作假现

象发生，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市局将进行通报批评，并向

区委区政府建议问责。

（四）严格考核，确保公正。各区司法局要严格按照《专

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评分标准》，结合专职人民调解员平

时表现情况，全面客观、公平公正地进行考核。考核意见要

召开考核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行研究，考核结果按规定进行

公示。

（五）择优推荐，汰劣留良。各区司法局、桂林洋司法

所要根据考核结果，按照《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预防化解

社会矛盾纠纷奖励办法》奖励比率标准，对优秀专职人民调

解员进行择优推荐一、二、三等奖奖励人选（市、区级行业

性专业性调委会列入市、区统筹推荐），并对奖励人选名单

进行公示，无异议的，于 4 月 10 日前向市司法局上报《海

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奖励审批表》

（一式两份）和公示情况（加盖区局公章）。对考核不称职

的专职人民调解员，将给予解聘。

（六）全面总结，及时报送。各区司法局、桂林洋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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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要全面总结我市专职人民调解员自招聘以来，在管理上采

取什么措施、取得哪些社会效果、招聘前和招聘后的工作成

效如何、存在什么问题、有什么意见建议，总结要突出亮点

和成效，要以数字作比对，工作总结要报区局主要领导审核，

以书面形式加盖区局公章，务必于 4 月 15 日前上报市司法

局。

附件：1.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评分表

2.海口市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登记表

3.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登记表

4.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

纷奖励审批表（区级）

5.海口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

纷奖励审批表（市级）

海口市司法局

2020 年 2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曾晓露；联系电话：68723944）

海口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0 年 2月 11 日印发


